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

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更換與師生互動要點
99年7月5日98學年度第2學期第7次系務會議通過
101年10月22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年6月23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5月11日108學年度第9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 為規範論文指導教授之申請、更換以及與研究生之互動關係，訂定本要點。
2、 研究生最晚應在碩一下學期4月30日前，依本系相關規定選定學位論文指導教授（以下簡稱指導教授），並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至系辦公室，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後，其論文指導關係成立，在畢業或離校前均有效。
3、 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之選定原則如下：
(1) 研究生選定論文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為原則，必要時得聘請一位外系、所、校助理教授以上為共同或協同指導教授。
(2) 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除應符合學位考試委員資格外，需具有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始得提聘。
(3) 本系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每學年最多指導七名研究生。
4、 研究生欲更換指導教授需向本系提出申請，注意事項如下：
(1) 指導教授因生病、離職或出國無法再繼續指導時，需準備以下兩種書面文件經系務會議核備，若無違反系相關規定，於通過後自動生效。
1.  研究生之聲明協議書。此協議書需正本四份，一份給原指導教授，一份給新任指導教授，一份研究生自存，一份留存系辦公室。協議書於系主任核備後一週內送達原指導教授。
2.  新的指導教授同意書。研究生若因指導教授過世而更換指導教授時，免繳第一目所規定之聲明協議書。
(2) 研究生若非因前款之原因而欲更換指導教授時，需經原任指導4月30日前向本系提出「更換指導教授申請書」，送交本系系務會議討論，會議決議由本系通知原任與新任指導教授及申請研究生。

(3) 除指導教授因生病、離職或出國無法再繼續指導，每位學生在修業期間最多只能更換一次，學生更換指導教授，於新任指導教授指導下，須至少一年，得依新任指導教授之專長修習該領域之相關課程。
5、 指導教授因故無法繼續指導而擬終止指導關係或更換時，應以書面向本系提出申請，本系應通知研究生依第四條之規定申請更換指導教授，研究生得請求本系進行瞭解以確保其權益。
6、 研究生已達修業年限最後一學期（在學第八學期）且符合本系研究生申請口試資格，仍無法獲得指導教授同意進行學位論文口試，可向本系提出申訴。研究生提出申訴後，本系應經系務會議討論於一個月內將處理結果書面通知申訴之研究生。 
7、 研究生未依本準則規定而逕自更換指導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承認。 
8、 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
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作業流程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申請書

更換之學年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  號
	姓   名
	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帳號
	學      制

	
	
	電 話：
E-mail：
	□碩士班

□碩士在職班
	□運動傷害防護組 

□健康體適能組

	原申報之
論文題目
	

	擬更換之

論文題目
	

	更換指導

教授原因
	

	智慧財產
聲明
與協議
	    本人之原指導教授原論文領域或主題提出研究構想與研究方法，本人經其指導並
一起參與討論執行，而獲致有關該領域或主題之研究成果，若該研究原始構想與方法
源自原指導教授，其智慧財產權自屬共同擁有。（詳見更換指導教授聲明協議書）
研究生簽章：

	原任指導教授意見及簽名
	新任指導教授意見及簽名

	□同意     □不同意
意見：
簽名：
	□同意     □不同意
意見：
簽名：

	目前修業

進度
	一、原指導教授同意書繳交日期：      學年度      學期

二、請檢附在學期間成績單，以下由系辦公室查核後填寫。
（一）目前為在學第     學年第     學期，曾休學     學期。 

（二）修畢課程合計     學分
      共同必修     學分、分組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

（三）已完成之論文進度
□ 午間研討會報告         □ 繳交學位論文考試申請表
□ 研究計畫口試           □ 學位論文口試

三、論文指導費：□尚未發放；□已發放，該生應自行負擔論文指導費新臺幣    元

	    年    月    日第    學期第   次系務會議   決議  □通過  □不通過

	系承辦人
（簽名）
	
	系主任
（簽名）
	



因故更換指導教授





不通過





通過





系務會議審查





由原指導教授指導





完成交接





研究生繼續進行論文計畫





由新指導教授指導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聲明協議書


□ 研究生截至目前尚未與原/協同指導教授                   有研究成果。


□ 研究生與原/協同指導教授                     進行研究且有初步成果，


協議內容為：


                                                                                 


                                                                                 


                                                                                 


□ 研究生與原/協同指導教授可共同發表原研究計畫成果。





聲明內容：


一、依本系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更換與師生互動要點，學生因故更換指導


    教授，在未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時，不以與原指導教授指導之研究計畫


    或研究成果，當作與新指導教授之共同研究成果或學位論文的任意部分，特


    此聲明。


二、玆同意更換指導教授後，一切有關論文指導問題由研究生自行負責，絕不另


    外造成系主任、原任/新任指導教授及系辦公室之困擾。


  研究生簽名：               學號：         日期：     年     月     日


  原任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新任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系主任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加入條款：


一、該研究生於原屬實驗室之研究工作、儀器及其他設備相關事務均已清楚交代交接完成，並


    負保密之責。


二、本聲明協議書一式四份，一份給原指導教授，一份給新任指導教授，一份研究生自存，一


    份留存系辦公室。


三、更換指導教授，視同重提論文提報申請，需次一學期方可提論文研究計畫考試。


四、更換指導教授之研究生舉辦學位論文口試三十天前應將一份論文稿送原指導教授親自簽


    收。如發生對聲明書相關之爭議，原指導教授應於口試十天前向本系提出申訴，提出申訴


    後，口試暫停；由系務會議於一個月內裁決之。


五、研究生未依規定逕自更換指導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承認。














                                                                 


    


     














